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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来源
长岛国际零碳岛是全国首个以“国际零碳”为定位的海岛示范区，其《长岛国际零碳岛发展规划（2023—2035年）》明确提出“2027年碳排放较2023年下降20%、2030年主导产业与碳排放脱钩、2035年全域净零排放”三阶段目标。数据显示，2022年长岛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达23.11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量仅9.25万吨，净零排放缺口13.86万吨。
当前，长岛已启动碳普惠平台小程序建设，但缺乏覆盖居民、游客及经营主体的具体场景方法学，无法精准核算低碳行为减排量，难以有效引导全社会参与。亟需开发适配长岛实际的碳普惠方法学，支撑规划目标落地，打造“国际零碳岛”碳普惠样板。
根据以上情况，深圳市绿色低碳科技促进会发起《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系列团体标准立项，本标准是其中之一。
编制原则
原则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其《实施细则》、《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T/CAS 1.1-2017）进行编制。
相关性：方法学需紧密贴合政策目标、产业需求及实际场景。
完整性：完整性要求方法学覆盖所有影响碳减排的关键环节和边界，避免因遗漏导致核算偏差。
准确性：强调核算方法的科学性与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确保结果可验证、误差可控。
透明性：要求方法学的核算逻辑、数据来源可追溯，确保第三方可复现核算过程并验证结果。
一致性：确保方法学在不同项目、不同时间中的应用逻辑统一，结果可比。
编制思路
系统边界
系统边界为城市生活垃圾在末端处理处置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山东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及相关分类政策，生活垃圾明确分为四类：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本项目核算范围仅涵盖此四类城市生活垃圾，不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等非生活源垃圾。
在处理处置方式上，基准线情景下主要采用焚烧与卫生填埋，项目情景下则依据分类结果分别采用厨余垃圾厌氧处理、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其他垃圾焚烧/填埋、有害垃圾安全处置四种方式。
在流程环节上，系统边界仅包含城市生活垃圾进入处理设施后的处置过程，不包含前端的投放、收集、转运等环节。其原因在于，垃圾分类政策的减排量差异源于改变不同处理处置方式，而碳排放差异集中体现在处置阶段，聚焦该环节既能准确反映分类带来的结构性减排，又可避免前端环节因地域和管理差异引入的核算不确定性，确保评估结果科学、简洁、可比。
基准线情景
基准线情景设定为垃圾分类政策实施前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具体选择垃圾焚烧与卫生填埋两种处理处置方式，原因在于2021年《山东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前，这两种方式是省内多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主要方式，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能真实反映条例实施前的垃圾处理碳排放特征。同时，焚烧与填埋均为高碳排放处理处置方式，焚烧过程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卫生填埋则因有机物厌氧分解释放高强度温室效应的甲烷，二者在垃圾处理碳排放中占比显著。
项目情景
项目情景设定为垃圾分类政策实施后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政策实施后，经分类后的垃圾可进一步处理：厨余垃圾进行厌氧处理、可回收物进行回收处理、其他垃圾进行焚烧与填埋处理、有害垃圾进行安全处置。通过分类分流实现了整体碳排放的结构性优化：厨余垃圾单独进行厌氧处理，可有效规避其进入填埋环节产生的甲烷排放，并实现沼气能源回收，替代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可回收物通过回收处理，替代了原生资源的开采与加工，从源头削减了制造业的高碳排放；对于分类后的其他垃圾，虽仍采用焚烧与填埋处置，但因易腐垃圾及可回收物已被分出，其热值更趋稳定，焚烧效率得以提升，且填埋量因垃圾总量减少而相应下降，间接降低了填埋场的甲烷排放；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则消除了其在非规范处理过程中的隐性碳排放风险。上述分类处置体系通过源头分流、资源化替代及处置效率提升，系统性降低了生活垃圾处理全链条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参数说明和数据来源
：填埋垃圾实际分解的有机碳的比例
填埋垃圾中实际发生分解的有机碳比例（）并非全部降解，实际分解过程受填埋场环境条件（如湿度、温度、氧气含量及垃圾组分）影响，往往不完全，存在显著的降解限制。该比例通常依据权威指南推荐值确定。本核算规范取值为0.5，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修订版）》中的推荐值，而该推荐值源自《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F：甲烷在垃圾填埋气中的比例
甲烷在垃圾填埋气中的比例（F）主要取决于垃圾成分中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素的含量，以及填埋场内部的厌氧降解环境，通常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本核算规范F取值为0.5，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修订版）》中的推荐值，而该推荐值源自《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OX：氧化因子
引入氧化因子（OX）是为了量化垃圾填埋场覆盖层中微生物对甲烷产生的自然消减作用，因为在甲烷从垃圾堆体向上迁移并排放到大气的过程中，并非全部都会直接逸出，其中一部分会在覆盖层中被甲烷氧化菌分解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从而降低其温室效应。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修订版）》中对合格管理型填埋场的推荐值，而该推荐值源自《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将氧化因子OX取值为0.1。
：甲烷的全球增温潜势
甲烷（CH4）虽然是大气中含量低于二氧化碳的微量气体，但其捕获热量的能力极强，温室效应强度远超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取推荐值27（即1吨甲烷在100年内造成的温室效应相当于27吨二氧化碳），用于将甲烷排放量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有害垃圾处理处置的排放因子
经查阅《山东省“两高”建设项目碳排放减量替代办法》《山东省碳普惠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及相关公开资料，目前山东省尚未发布针对居民生活有害垃圾特定处置过程的官方碳排放因子数据库。为确保碳核算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本报告参考《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取推荐值0.15tCO₂/t。
事项说明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暂无。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暂无。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已经发布的国标和该专业领域内重点关注行业的标准，结合对减排场景的调研和收集相关数据，通过该标准能够较为公正、客观的反应公交出行行为碳减排量化。遵循本标准可以对公交出行行为碳减排相关方提供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的依据，也可提供给公民自我监测、管理的手段。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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